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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科” ），

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高能” ），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江西鑫科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其中，续授信担保额度15,000万元，新增授信

担保额度30,000万元；

本次为天津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2024年8月29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为江西鑫科提

供担保余额为154,900万元，为天津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57,557.7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51,607.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4.58%，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243,

587.8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3.72%。 截至2024年6月30日，江西

鑫科、天津高能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鑫科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

3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3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

上述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为不超过15,000万元，保证期间根据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 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不超过1,000万元， 授信期限2年， 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金额为不超过2,

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

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天津高能其他股东未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

额预计不超过2,188,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1,400,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788,000万元），其中：资产负

债率低于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148,000万元（已存续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8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98,000万元）；资产

负债率高于（含）70%情形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040,000万元

（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公司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550,000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

过49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江西鑫科、 天津高能提供新增担保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对其新增担保预计范

围内，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担保预计

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保预计

额度

其中本年度新增担保预

计额度

本年度新增担保预

计剩余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后本年度新增

担保预计剩余额度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

583,800 - 349,800 299,800 254,800

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

67,800 - 5,000 4,000 2,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7MA35J7P41B

法定代表人：柯朋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城西生态高新产业园区

成立时间：2016年6月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

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货物进

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西鑫科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52,713.88 511,109.84

负债总额 402,606.71 403,272.90

净资产 50,107.17 107,836.94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6月30日

营业收入 274,523.42 281,351.83

净利润 383.85 7,729.77

（二）公司名称：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MA06HGT46B

法定代表人：高国庆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团大线静陈公路口西北角100米处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危险废物经

营；餐厨垃圾处理；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热力生

产和供应；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99.50%的股权，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0.50%

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84,098.53 84,471.01

负债总额 60,371.12 60,025.83

净资产 23,727.40 24,445.18

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6月30日

营业收入 11,764.65 5,985.98

净利润 384.02 717.7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江西鑫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

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

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

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不计入保证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

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江西鑫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

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

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天津高能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

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000万

元。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

中；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截至2024年8月29日，上述公司所涉综合授信及相关保证担保协议均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2024年6月30日，江西鑫科、天津高能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8.90%、71.06%，与截至2023年12

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

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

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天津高能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天津高能其他股东为非上市公司，担保能力均无法获得银

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 故天津高能本次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4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15,926,770票，反对7,615,238票，弃权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8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919,991.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92%，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914,

533.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34%；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51,607.8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4.58%，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243,587.87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3.72%；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58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8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 ）、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新炭材料”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云铝” ）、内蒙古欣源石墨

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欣源” ），以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索通齐力、创新炭材料、索通云铝、内

蒙欣源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3,000万元、人民币15,000万元、人民币10,000万元、人民币3,

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50,192万元（含本

次）、人民币166,105.22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162,462.37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6,920万元（不

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之和为1,504,573.65万元，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67.02%；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675,

373.65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9.86%。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8月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1 索通齐力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13,00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

无

2 创新炭材料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15,000

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无

3 索通云铝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红塔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10,000

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为被

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与任何一

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二

者孰晚

无

4 内蒙欣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3,00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

日起三年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新增对外

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

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

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3,062万元（含本次），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73,000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创新炭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166,105.22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85,000万元，创新炭材料的其他股东未提供

担保；为索通云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2,462.37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71,

000万元，索通云铝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内蒙欣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920万元（不含本

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74,000万元，内蒙欣源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且金

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

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3.法定代表人：郎光辉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00MA3CTTP85R

5.注册资本：人民币26,4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6-12-22

7.经营范围：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15,668.22 106,602.91

流动负债总额 69,036.92 65,970.78

负债总额 71,153.42 65,970.78

资产净额 44,514.79 40,632.12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 151,472.61 57,354.00

净利润 -4,274.25 2,117.33

9.索通齐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Press�Metal�Berhad 20%

索通齐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王素生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MA3CFFM49C

5.注册资本：人民币69,162.25499万元

6.成立时间：2016-08-18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38,238.35 381,580.78

流动负债总额 129,969.60 151,126.30

负债总额 201,376.61 239,649.00

资产净额 136,861.74 141,931.78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 308,228.13 173,333.61

净利润 -34.69 5,175.84

9.创新炭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776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68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2.0492%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15.2064%

创新炭材料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工业园花山片区天生桥北侧

3.法定代表人：张庆刚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MA6N59246U

5.注册资本：人民币72,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8-05-16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18,937.75 296,823.67

流动负债总额 142,265.17 124,684.78

负债总额 247,656.30 218,615.17

资产净额 71,281.46 78,208.50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 444,201.67 162,632.11

净利润 -16,972.31 6,842.70

9.索通云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索通云铝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镇建材化工园区原华诚公司厂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8MA0MWN0Y26

5.注册资本：人民币14,640.4494万元

6.成立时间：2015-12-30

7.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研发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技

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锂离子电池（组）的研发、销售；实业投资。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31,946.15 127,218.73

流动负债总额 90,792.45 85,652.39

负债总额 101,320.45 99,589.55

资产净额 30,625.70 27,629.1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6月

营业收入 57,298.31 20,992.77

净利润 -1,925.79 -3,043.47

9.内蒙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9.84%

佛山市欣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16%

内蒙欣源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

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

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

法产生的债权人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红塔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与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二者

孰晚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索通齐力、创新炭材料、索通云铝、内蒙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本

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范围内。 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

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

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

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1,504,573.65万元，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7.02%，实际担保余额为675,373.65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9.86%；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85,423.65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63.62%，实际担保余

额为656,223.65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6.46%；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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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辞职

及补选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辞职情况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傅艳

波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傅艳波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职务。 辞职

后，傅艳波女士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傅艳波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傅艳波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2024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俞贵国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林嘉凯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郑佳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以上人员简历见附

件。

俞贵国先生为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 俞贵国先生不存在相关规则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嘉凯先生具备专业财务能力及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的经验， 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条件；林嘉凯先生不存在相关规则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俞贵国先生任董事会秘书后，证券事务代表职位由郑佳玮女士担任。

郑佳玮女士已参加最近一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197号

联系电话：0574-83886893� �传真号码：0574-83886806

电子邮箱：investors@sanjiang.com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附件：简历

俞贵国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三江购物门店防损员、门店经理、营运专员、

监事，现任三江购物证券事务代表、政策中心主任。

林嘉凯先生，中国国籍，1995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曾任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高级审计师、三江购物财务部高级经理、审计部负责人，现任三江购物

财务部副总监。

郑佳玮女士，中国国籍，199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三江购物财务部稽核经理、财务部核算经

理。 现任审计部审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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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按规定提前通过邮件发送，并确认。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念慈先生召集。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俞贵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林嘉凯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审议《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提名，聘任郑佳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

任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26� � � � � � �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2024-064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198号石大胜华办公楼A4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405,6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6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78,723 99.4755 351,724 0.4320 75,247 0.09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4,700,697 91.6731 351,724 6.8593 75,247 1.46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李诗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6� � � � � �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24-065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6日(星期三)�上午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09日(星期三)� 至10月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dsh@sinodm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10月16日 上午 09:00-10: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6日 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郭天明

总经理：于海明

总会计师：宋会宝

董事会秘书：任飓

独立董事：张胜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10月16日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09日(星期三)�至10月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dsh@sinodm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任飓

电话： 0546-2169536

邮箱： sdsh@sinodm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 � �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4-031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 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5日(星期四)至9月1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mi@jlpc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9

月12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13:00-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李兵先生

董事会秘书：沙晓春先生

财务总监：徐云女士

独立董事：倪受彬先生

独立董事：沈红波先生

独立董事：侯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5日(星期四)至9月1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mi@jlpc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518-82389262

邮箱：jslygwdx@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032� � � � � �证券简称：禾迈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081%

累计已回购金额 1,336,420.11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2.28元/股~134.9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合计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23,763,023股的比例为0.008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4.92元/股，最

低价为132.2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6,420.1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83� � � � � � � � �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7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9日(星期一)�下午14：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6日(星期五)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leary.ir@leary.com.cn）将需要了解和关注

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参与了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4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集体业绩说明会， 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

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下午14：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范小平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

财务总监：肖燕女士

独立董事：包强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下午14：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6日(星期五)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leary.ir@leary.com.cn）将需要了

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电话：0757-66833180

邮箱： leary.ir@lear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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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9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2日(星期一)至09月0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trq@xjhtrq.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

09月09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9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刘洪兵先生，董事、总经理姜述安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秦明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朱

疆燕女士，独立董事贾茜女士，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周会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09日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2日(星期一)至09月0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trq@xjhtrq.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松

电话：0996-2959582

邮箱：htgf@xjhtrq.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0日


